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

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重要讲话

精神，扎实落实学校第十五次党代会战略部署，大力推进新时代

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落地落实，选树表彰在学校人才人事

管理工作中爱岗敬业、勇于创新、贡献突出的集体和个人，根

据《中国人民大学教职工评优表彰活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校党字〔2023〕6 号），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人才人事工作优秀集体、优秀个人评选工作，遵循

树立导向、注重示范、设置科学、规模适当的原则，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严格掌握评选标准，严格遵守评选程序，突出师德

师风第一标准，注重向基层、向一线倾斜，坚持以精神激励为主、

物质奖励为辅，体现先进性、代表性、时代性，推动人才人事工

作提质增效。 

第三条 人才人事工作优秀集体、优秀个人应满足以下条件：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校考察调研时重

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学校建校 80 周年重要贺信精神，

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师德师风为首要要求和第一标准，师德师风高尚，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崇高的敬业精神。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遵守保密工作相关要求。 

优先考虑长期从事人才人事管理服务工作的人员。 

同时符合以下具体条件： 

（一）人才人事工作优秀集体 

1. 高度重视新时代人才人事工作，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在

学校重大人才人事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 

2. 重视加强人才人事队伍建设，有较为健全的人才人事管

理制度，狠抓落实，成效显著。 

3. 积极开展人才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在人才人事制度改革

中勇于探索和创新，在解决人才体制机制难点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二）人才人事工作优秀个人 

1. 爱岗敬业、尽职尽责、团结协作。 

2. 热爱人才人事工作，熟知国家及学校人才人事管理各项

规章制度，积极落实学校人才人事工作各项决定。 

3. 在学校重大人才人事工作中表现突出，为确保工作顺利

完成作出较大贡献。 

4. 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创新能力，圆满完成各级各类人才

项目管理与服务、教师双向培养、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人员

选聘、考核、培训、职评聘岗、薪酬福利、社会保险、人事调配、

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综合协调等工作，工作成绩突出。 



5. 从事人才人事管理工作 1 年及以上，近一个聘期内年度

考核和聘期考核结果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无意识形态、师德师

风、违规违纪、违法犯罪等问题。 

第四条 人才人事工作优秀集体、优秀个人每年评选一次，

每次评选优秀集体 10 个、优秀个人 20 人。 

人才人事工作优秀集体不发放奖金；人才人事工作优秀个人

每人发放奖金 2000 元。人才人事工作优秀个人的奖励经费纳入

人才办、人事处年度预算管理，按照学校财务规定审核拨付。 

学校在春季学期开学期间对人才人事工作优秀集体、优秀个

人进行表彰。 

第五条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人才办）、人事

处负责组织开展人才人事工作优秀集体、优秀个人评选工作。具

体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学校评优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工作通知 

学校评优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教职

工评优表彰活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校党字〔2023〕6 号）

相关规定，发布通知启动当年评选工作。 

（二）人才办、人事处发布评选通知 

人才办、人事处根据学校整体工作安排，结合工作实际作出

评选安排，并发布人才人事工作优秀集体、优秀个人评选工作通

知。 

（三）相关单位推荐候选集体及候选人 



相关单位根据评选通知要求，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等多种途径，组织推荐人才人事工作优秀集体、优秀个人的候选

集体及候选人。每个单位可推荐申报优秀集体 1 个、优秀个人 1

人。 

设有学院级单位党组织的单位组织推荐时，应先后经党组织

会议讨论、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未设学院级单位党组织的单

位组织推荐时，应经本单位领导班子集体讨论通过。候选人为中

共党员的，所在党支部应出具考察意见。 

推荐情况在本单位公示不少于 3 天无异议后，按要求提交至

人事处。 

（四）人才办、人事处组织遴选并提出推荐意见 

人才办、人事处组织召开遴选会议，相关机关部处负责同志

及学院负责同志代表、教师代表参加。会议根据《中国人民大学

教职工评优表彰活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校党字〔2023〕6

号）规定的评选要求及数量等，形成推荐建议。 

人才办、人事处按照要求将有关工作材料提交学校评优表彰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学校研究形成评优表彰决定 

学校评优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教职

工评优表彰活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校党字〔2023〕6 号）

相关规定，组织研究、公示、报批、表彰等。 

第六条 本规程经学校评优表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通过



并报请学校批准后执行，由人才办、人事处负责解释。 

 
 


